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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建设“海洋强国”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

的指引下，大洋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开拓创新、奋

力拼搏、抓实抓牢、苦干实干，大洋工作取得丰

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

探开发法》顺利出台，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延期

申请获得核准，战略规划全面开展，资源调查工

作不断拓展，深海装备技术走向应用，大洋综合

能力建设迈入新阶段。

2016 年主要工作情况

《深海法》颁布实施，奠定深海法律制度体系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

开 发 法》（ 简 称《 深 海 法》） 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2 号主席

令对外公布，并与 5 月 1 日正式实施。《深海法》

是第一部规范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

事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法律，是

推动我国大洋事业跨越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深

海法》的出台将为我国深海事业的发展提供根

本性指导，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在深海海底

区域的活动，明确国家海洋局在深海海底区域

资源勘探开发领域的组织领导职能。

《深海法》出台后，积极配合全国人大组织

召开《深海法》出台新闻发布会、《深海法》实

施座谈会以及贯彻落实《深海法》的调研活动；

组织召开国家海洋局驻京局属单位和局机关《深

海法》宣贯大会；组织撰写《深海法》访谈文章

和解读文章等。同时根据国家《立法法》规定要

求，为推进《深海法》的贯彻落实，抓紧开展包

括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申请行政许可、深

以《深海法》为基石
开拓创新 奋发图强
开创我国深海大洋工作新局面
◎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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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深海海底区

域资源调查研究的资料样品汇交及使用等各项配

套法规、规章和办法的制订工作，积极推动形成

以《深海法》为基石的深海法律制度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深海事业长远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以规划统领深海大洋工作，

积极推进《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与开发“十三五”

规划》编制工作。分别组织征求意见会和专家评

审会，提交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审议，对《深海海

底区域资源勘探与开发“十三五”规划》进一步

修改完善，并形成上报稿。

以贯彻落实《深海法》和国家推进行政事业

单位、行业协会改革为契机，组织对大洋工作体

制机制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当前国际

国内形势变化，对大洋工作面临的问题进行认真

梳理和深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我国大洋

工作体制机制的调整建议方案。

积极开展“蛟龙探海”重大工程论证工作。

编制形成《“蛟龙探海”重大工程论证工作方案》，

分资源、环境、装备平台不同领域组织专家，共

完成八个分报告的编写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初步

完成总体报告的编写。

精心组织大洋海上调查，取得丰硕成果

深耕夯实“十二五”形成的“多种资源、多

海域、多船作业”资源调查格局，精心实施外业

调查。2016 年大洋资源调查工作保持稳定并不

断拓展，重点保障“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试验性

应用工作和勘探合同区的外业调查工作，协调组

织安排大洋 37、39、40、41 航次任务，基本完

成 38、43 航次准备工作，顺利推动军民联合调

查航次——大洋 42 航次顺利起航，开展 2017 年

航次任务的论证和协调工作。

由“向阳红09”船在西太平洋执行的2016 年“蛟

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大洋 37 航次）历时 94 天，

航行 11837 海里。“蛟龙”号在全球深渊的代表区

域——雅浦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作业，成功获

取第一手资料和样品，并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活动

的泥海山，为研究火山地质活动和俯冲板片的地质

过程积累了资料；实现“蛟龙”号长距离、大落差

海底观测航行与大重量取样，验证潜水器连续大深

度下潜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固化“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试验性应用工作安全保障管理制度体系。

由“大洋一号”船在西南印度洋执行的大洋

39 航次历时 216 天。完成西南印度洋硫化物合

同区多个区块的综合异常拖曳探测和地质取样调

查工作，为履行勘探合同提供基础材料，进一步

丰富对印度洋海盆稀土资源特征的认识。同时，

首次利用中深钻机在玉皇热液区确认一处硫化物

矿体，中深孔岩心钻机试验取得重大突破。

由“向阳红 10”船在西南印度洋执行的大

洋 40 航次对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进行勘探，兼

顾环境基线和生物多样性等调查。利用“潜龙二

号”获取 200 多平方千米近底精细三维地形图，

完成 21 个区块综合拖曳异常探测，并探测到多

处热液区异常分布。

由“海洋六号”船执行的大洋 41 航次第一

航段顺利完成对西北太平洋多金属结核资源的前

期调查，初步划定远景区。开展富钴结壳规模取

样装置采集试验，回收 2015 年布放的 3 套锚系。

持续开展装备升级和研发，深海技术装备走向应用

着力推动深海技术装备全面走向应用，为我

国开展资源调查、履行勘探合同义务提供有力保

障。2016 年“蛟龙”号在执行大洋 37 航次任务

中共开展 22 次下潜作业，其中维嘉海山作业区

8 次、雅浦海沟作业区 5 次、马里亚纳海沟 9 次，

5 次潜深达 6500 米，最大下潜深度 6796 米，完

成航次科学调查任务，充分验证“蛟龙”号在复

杂海底地形下和超深渊环境中各系统的功能性

能；在大洋 39 航次中，中深孔钻机试验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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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较大突破，钻取约 5 米深度的硫化物矿体，

电法设备稳定性得到提高；在大洋 40 航次中，“潜

龙二号”试验性应用取得重要成果，获得多金属

硫化物探测的重大突破。

为促进“蛟龙”号尽快开展业务化运行，进

一步提高“蛟龙”号使用效率，完成“蛟龙”号

试验性应用工作安全保障管理制度体系的编制、

报批和印发工作，完成“蛟龙”号本体和水面支

持系统的移交工作；修改完善“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委托管理考核评价体系方案，并签署委托管

理协议；完成“蛟龙”号大修和技术升级前期工

作的总体部署工作。

完成“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

（“潜龙二号”）课题科技部技术验收；基本完

成“勘查取样 ROV 系统”本体研制工作，编制

海试计划；协调开展“潜龙三号”研制项目的论

证，正式启动“潜龙三号”研制工作；积极协调

开展“潜龙一号”“潜龙二号”升级相关工作。

强化项目绩效评价，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完成“国际海域资源勘探开发”2016 年及

中期绩效目标上报；组织协调各任务单位，完成

2015 年度绩效考核自评估报告编写工作并通过

国家海洋局组织的评估；完成“国际海域资源勘

探开发”（一级项目）2017 年预算和三年支出

规划“一上”、经费、任务和绩效目标的细化工作；

对大洋 2015 年及以前年度结转资金情况进行统

计，与局内业务承担单位签订《大洋项目 2016

年预算执行责任书》，并开展结转资金执行情况

的跟踪督促工作；开展已验收课题的后续支出审

查工作；指导中国五矿集团细化有关落实中国五

矿集团勘探经费渠道和方式等要点，与财政部经

建司沟通，明确五矿勘探合同的经费渠道。

开展重大项目验收，积极推动新项目立项工作

组 织 完 成“ 多 金 属 硫 化 物 调 查 区 资 源 评

价”“富钴结壳资源评价”“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资源综合评价”“深海（微）生物资源勘探与潜

力评价”和“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资

源评价”五个重大项目所属课题结题验收评审。

根据《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执行 5 年勘探情

况进行审查要求，组织编制《执行多金属硫化物

勘探合同第一个五年（2011-2016）阶段报告》

并报送国际海底管理局。

精心组织协调 19 家国内优势单位参与项目，

牵头成功申报“深海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项目各级组织机构基本落实，

方案设计工作全面展开。全面开展“十三五”项

目总体实施方案和方案设计工作。

 

积极参与国际海域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组织完成多金属结核、

多金属硫化物、富钴结壳矿区勘探合同 2015 年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数据整理工作，及时提交国际

海底管理局；为在国际海底相关制度制订中从根

本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

理局第 22 届会议，会前组织相关专家针对开采

规章制定、多金属结核合同延期、国际海底制度

定期审查、海洋科学研究等热点问题进行信息收

集与对案研究，为我代表团参会提供有力支撑；

我多金属结核延期申请在海管局 22 届会议上顺

利通过海管局理事会审核；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对

第 22 届海管局大会上法技委发布的开发规章工

作草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反馈意见提交海管局；

组织协调国内专家参加澳大利亚采矿规章环境问

题研讨会；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制度定期审查研究，

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完成海管局定期审查调查问卷

的填写提交工作，并对定期审查调查问卷临时报

告形成反馈意见及时提交海管局；参加 BBNJ 问

题预委会第一、二次会议，紧密跟踪会议讨论进

展，并结合具体业务工作提出相关工作建议。

大洋海底命名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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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大洋协会连续第五年提交海底地名提案，

提案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共编制完成 16 个海

底地名提案，其中经国际地名分委会审议通过 14

个，至此大洋协会共有 49 个大洋海底地名提案

收录于国际海底地名名录中 ; 同时组织编制完成

《中国大洋海底地理实体名录 2016（中英文版）》。

大力推动新船建造，大洋能力建设迈入新阶段

积极努力补齐船舶老旧短板，提升船舶保障

能力，推动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大洋综合资源

调查船和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以下简称两型新

船）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工作；完成两型

新船建造船厂和施工监理的招标和合同签订工

作；完成两型新船第一批调查系统装备的招标工

作；为控制项目实施工程的相关风险，签订项目

法务、财务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第三方合作协议；

推进新船详细设计和相关的审图工作，推进船厂

生产设计和开工准备等工作。

积极开展大洋宣传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继续以“自强、探索、奉献、和平”的大洋

精神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

高峰”的载人深潜精神为主线，与中国海洋报社、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国土资源报等

媒体积极联系沟通，在航次调查、装备研制、大

洋事业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宣传，为大洋工作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2017 年重点工作计划

2017 年，大洋办将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特别是“深海战略新疆域”的新思想，

在“海洋强国”战略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的指引下，全面贯彻国家海洋局党组对我国

大洋工作的总体部署，落实《深海法》赋予国家

海洋局的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与开发的监督管

理职能，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开拓创新，

统筹布局深海大洋组织体系，理顺深海大洋管理

体制机制，全力推进《深海法》配套制度建设，

系统谋划大洋外业调查、大洋项目管理、深海装

备研发、基础能力建设、国际规则制订等工作，

调动国内优势力量深化深海大洋工作，再创深海

大洋工作新辉煌。

理顺机制，完善组织体系布局

进一步理顺深海大洋管理体制机制，规范深

海大洋事业发展秩序，明确国家海洋局系统内和

系统外各种深海大洋业务力量的定位和职责，发

挥大洋各业务平台的作用，完善科研和开发力量

的组织体系布局，实现内外联动，形成长期稳定

的业务体系，实现差异化错位发展。完成大洋协

会换届工作。增强对深海大洋工作的统筹协调、

监督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升我国深海海底区

域活动综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健全法规，规范深海相关活动

深入学习贯彻《深海法》，研究提出《深海

法》配套制度体系，制订勘探合同申请许可管理

办法、深海资料样品管理办法、环境调查和评价

管理办法以及国际海底勘探合同承包者监督管理

办法等，并颁布实施；加强项目管理，制订并印

发大洋项目管理办法、大洋生物基因专利管理办

法等；规范潜航员管理，制订并印发潜航员职业

资质管理办法；加强深海大型装备的安全管理，

建立和完善深海大型装备安全管理体系；进一步

规范大洋航次组织和管理，修订大洋调查航次管

理办法，制订航次任务招标管理办法。

统筹规划，厚植大洋发展优势

颁 布《 深 海 海 底 区 域 资 源 勘 探 与 开 发

“十三五”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完成“蛟龙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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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论证工作，并在报请上级部门批准后组

织实施；谋划与科技部、基金委等国家有关部门

和相关地方政府联合支持深海基础科学研究项目

和大型深海装备研发项目。

精耕细作，推进重点项目实施

在相关战略和规划指导下，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开展大洋“十三五”项目总体设计和项目

组织管理模式设计，部署一批矿产资源、生物资

源、深海环境、技术研发项目；提出国际海底新

矿区申请；着力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如“深海多

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十二五”重大项目成

果集成等的组织实施；加强项目的总结凝练提升，

推动取得更多、更大成果。

加强外业，夯实大洋业务基础

加强外业调查工作的总体设计，一船多用，

提高外业工作效率，做好外业调查持续稳定的系

统布局，巩固多船多海域调查工作格局。组织协

调好“向阳红 09”船、“大洋一号”船、“向

阳红 10”船、“海洋二十二号”船、“海洋六号”船、

“向阳红 01”船、“向阳红 03”船分别执行的

中国大洋 38 航次、42 航次、43 航次、44 航次、

45 航次、46 航次、47 航次等七个航次的外业调

查任务。

提升能力，推进装备谱系化、实用化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全力推进“三龙”大型

装备体系谱系化、实用化。实施“蛟龙”号大修

和技术升级改造、“潜龙一号”“潜龙二号”升

级以及“潜龙三号”研制等工程，开展勘查取样

ROV、富钴结壳规模取样等设备的海上试验；全

面开展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和载人潜水器支持母

船两型新船建造，推动第二艘大洋综合资源调查

船、勘探工程船等新船申报工作，实施“大洋一号”

船改装项目；谋划国家深海基地、大洋样品馆、

大洋信息资料中心及大洋各业务平台的持续发展。

主动作为，参与全球深海治理

增进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密切关系，围绕国

际海底资源开发规章制定中关乎国家长远利益的

重要议题，深入开展研究并提出中国方案，主动

设置议题或积极阐述对热点问题的中国主张，从

根本上维护国家权益；加大 BBNJ 问题研究力度，

准确研判国家利益，积极参与预委会会议，预测

谈判走势，指导海上调查工作安排；积极推荐优

秀人才进入国际海底管理局工作，培养参与国际

治理的人才。完成中国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

探延期合同》签订，指导五矿完成勘探合同签订，

切实履行培训发展中国家学员的义务；继续编制

海底地名提案，推进大洋海底命名工作；策划召

开深海战略新疆域全球治理问题研讨会。

积极谋划，再掀大洋宣传高潮

配合深海大洋主体工作，宣传工作做到“报道

不断线、亮点掀高潮”。针对社会关心的热点，组

织实施若干有影响力的宣传报道活动。策划实施“三

龙聚首”和“蛟龙起航”宣传报道，策划实施载人

深潜器支持母船征名活动，组织深海战略新疆域全

球治理问题研讨会相关报道；组织《深海法》实施

一周年专题文章撰写等活动。增强大洋网站信息的

及时性、可读性、趣味性，提升大洋网站影响力。

强化管理，加强大洋队伍建设

加强党建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调查研究，

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履职尽责。完善大洋办人事

管理制度，理顺处室职责，落实岗位责任；开展

中层领导竞争上岗和专业技术人员评聘，营造雷

厉风行、团结协作、干事创业、勇于担当的良好

工作氛围。制订深海大洋人才发展规划，努力建

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开拓创新的高层次、

高水平大洋人才队伍。 

38




